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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智慧监测工程研究中心、安

徽国科食品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合肥机械智能研究所、合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安徽

润安信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邵栋梁、徐非、孙晴、束家娣、汪淑芳、张洋、吴琼、王金金、张友华、刘华、

罗纲、姜青松、丁玉珍、黄行九、杨猛、聂加燕、刘铮、米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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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检验检测实验室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智慧检验检测实验室（以下简称“智慧实验室”）建设的总则，并给出了智慧实验室

基本架构、建设要求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实验室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7476（所有部分）  检测实验室安全 

GB/T 32146.1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SN/T 3509  实验室样品管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4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检验检测实验室 smart inspection and testing laboratory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检验检测的人、机、料、法、环等要素进行智能感

知、分析和处理，实现检验检测过程自动化、精准化、智能化、规范化的实验室。 

4 总则 

自动化：通过智能化设备和系统，实现样品的自动检测、信息处理、分析判断、操纵控制等检测4.1 

流程自动化，提升检验效率、准确性和安全性。 

精准化：通过对检验检测的自动化控制、智能化数据分析、规范化操作等方式，提供精确的检测4.2 

服务，确保检测结果的精准性。 

智能化：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检测信息的理解和分析，做出智能决策、优4.3 

化资源分配，提高决策效率。 

规范化：检测过程的人员、设备、物料、检测流程、环境、合同、数据、安全等应符合标准规范。 4.4 

5 基本架构 

智慧实验室架构的设计，宜符合实现实验室人（人员）、机（设备）、料（样品、耗材）、法（检5.1 

测流程）、环（环境）等全面资源管理的计算机应用系统要求，形成一套完整的检测检验综合管理系统

和产品质量监控体系，满足日常管理需求。 

智慧实验室建设基本架构宜包含人员、设备、物料、检测流程、环境、合同、数据、安全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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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设要求 

人员管理 6.1 

6.1.1 建立智慧实验室信息化管理的组织机构，由管理员、信息技术人员和安全保障人员等组成。其

中，智慧实验室管理员负责制定信息化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标准；信息技术人员负责设计和实施信息系

统，建立数据平台和开发应用程序；安全保障人员负责保障智慧实验室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6.1.2 对智慧实验室管理员、技术员等相关人员制定培训计划，进行定期的信息技术培训，提高其信

息化管理水平。 

6.1.3 应建立健全的人员权限管理规程，实现数字化赋权管理，提供实验室人员活动管理功能包括：

人员选择、人员培训、人员监督、人员授权等，实现数字化赋权管理。 

6.1.4 系统应提供特定岗位人员如：抽样人员、样品管理、检测人员、质量监督人员、报告审核或批

准人员等的管理功能。 

6.1.5 人员管理系统应和设备管理系统进行互联互通，保证设备运行过程中检测人员和设备的权限对

应和实时控制，对于授权签字人，系统可比一般实验室人员维护更多信息，如授权签字领域、工作经历

及从事实验室技术工作的经历等。 

6.1.6 应建立问题预警和处理机制，管理员应当及时解决智慧实验室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设备管理 6.2 

6.2.1 应建立完善的智能设备管理系统，系统硬件设备主要包括计算机、服务器、传感器、通信设备、

网络设备等，软件设备主要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程序、安全管理软件等内容。 

6.2.2 应建立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台账，内容包括：唯一性编号、设备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供应商、购置日期、存放位置、使用部门、授权使用人、保管人、主要技术/性能指标等。 

6.2.3 系统可记录设备的验收信息，包括验收日期、技术指标、验收结果、验收人员等。 

6.2.4 系统可记录设备使用信息，用智能定位技术实现设备的室内外智能定位和实时跟踪，可按指定

条件查询设备使用记录。 

6.2.5 应制定设备管理计划、维护机制，包括定期维护、检修、升级、自动备份配置信息等，确保设

备的正常运行和延长设备寿命。 

6.2.6 应及时处理已经失效或不能继续使用的设备，根据设备的名称、生产厂家、型号规格、使用情

况等因素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处置方案。 

物料管理 6.3 

6.3.1 样品管理 

6.3.1.1 智慧实验室应实现实验室样品在整个业务过程的实时监测，建立符合 SN/T 3509 规定的样品

智慧管理系统。 

6.3.1.2 系统可提供多种样品交接登记方式，如手动登记、二维码识别登记等。 

6.3.1.3 样品传递交接时，系统应允许登记样品状况、样品数量等信息，并自动记录样品接收人和样

品接收时间。 

6.3.1.4 样品入库时，系统应允许登记样品存放位置，样品保存期等信息，并自动记录样品入库人和

样品入库时间。 

6.3.1.5 对于超时限和检验期限内的样品，系统可提醒管理人员进行处置，可用不同颜色显示，系统

可批量登记样品处置信息。 

6.3.1.6 系统可进行设备和环境管理，对样品管理的设备和环境条件实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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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耗材管理 

6.3.2.1 建立全面的耗材管理电子台账，包括：唯一性编号、名称、规格、数量、生产者/供应商、批

次、存放位置、启用日期、出入库记录、有效期、安全库存量等。 

6.3.2.2 系统可记录耗材的核查信息，包括设定计划、提醒执行、执行记录等，实施有效期提醒、安

全库存量提醒。 

6.3.2.3 系统可记录试剂和消耗品的使用信息、试剂的配置信息。 

6.3.2.4 系统可记录过期试剂和消耗品的处置信息。 

6.3.2.5 针对有剧毒、危险、不能一起存放的、有特殊保存条件的特殊化学试剂，系统应有明确标识

和醒目提示。 

检测流程管理 6.4 

6.4.1 智慧实验室应实现整个业务受理和检测流程的人性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管理，实现将业务状态

主动反馈给申请人和申请人自助查询业务状态的功能，业务状态节点宜包括：业务申请及预约、抽样、

样品受理登记、样品制备、检验检测、数据审核、报告出具、检测完成等。 

6.4.2 系统可维护实验室使用的全部检测方法信息包括：方法名称、方法编号、检测项目/参数、适用

范围、技术指标、承检部门/岗位/检测人、检测状态，检测周期、收费标准、确认日期等。 

6.4.3 报告编制人员可通过维护不同类别实验的报告模板，能够实现获取报告中涉及的委托信息、实

验结果及相关数据，实现在线审批报告，增加二维码，加盖检测章、CMA、CNAS等电子章，具有同等法

律效应。 

6.4.4 对于标准方法，系统应提供定期跟踪标准制修订情况功能，方便实验室及时采用最新版本标准。 

6.4.5 系统应能维护检测方法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要求及实施规则，并登记检测方法测量不确定度的

评定记录。 

环境管理 6.5 

6.5.1 智慧实验室环境应定期进行监测，采集的温度、湿度、气体浓度等参数应定期记录，实现各要

素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分析和智能调节。 

6.5.2 系统所能控制的环境管理要素如：温度、湿度、气体浓度等参数宜尽可能全面，保证智慧实验

室环境的适宜性和稳定性。 

6.5.3 系统应对环境要素进行智能感知、实时监测和数据采集，和数据智慧管理系统互联互通，并实

时对采集到的环境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估。 

6.5.4 应注意对环境管理系统进行定期维护和检测，确保其正常运行，并及时更新升级系统软件，以

适应新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合同管理 6.6 

6.6.1 智慧实验室系统应支持在线登记合同信息，添加合同所属方案，综合管理合同信息、进行线上

合同评审，追踪合同进展，支持在线生成合同，支持根据合同具体数据生成报价单。 

6.6.2 对于样品名称、委托部门、检测项目等需要频繁输入的内容，系统自动建立相应的资料库，输

入模糊信息，系统自动智能检索，快速获得完整输入内容，相关信息可自动带入。 

数据管理 6.7 

6.7.1 采集 

3 



DB34/T 4877—2024 

6.7.1.1 智慧实验室宜实现对具有工作站的仪器设备、串口设备等进行数据的自动采集，达到数据的

防篡改、提升准确性，并减少实验人员工作量，提高检验效率与管理效能。 

6.7.1.2 宜实现数据可视化，对智慧实验室整体工作情况进行统一的对外展示包括：实验室待检验任

务信息、实验室累计完成样品情况、样品合格率情况等。 

6.7.1.3 应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存储和处理，定期进行更新和维护，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6.7.1.4 应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制定统一的数据命名规则存储格式、备份策略等，确保数据的一致

性和可维护性。 

6.7.1.5 对部分带有数据库的设备，宜通过直连数据库的方式将原始记录中需要的数据定时采集到系

统，同时界面化的数据库配置增加采集的灵活性。 

6.7.1.6 在实验检测完成后，可自动将数据采集到系统，并在实验室人员编制原始记录时自动插入到

原始记录表格中，实现智能化操作。 

6.7.2 分析 

6.7.2.1 数据分析管理应以总结经验、发现规律、预测趋势为导向，为辅助决策服务，系统可预先设

置结果数据限值，可自动识别超过限值的结果数据，并执行警告或禁止控制。 

6.7.2.2 检测数据的分析与评估应以质量监管优化与改进为目的，可通过对检测项目的合格/不合格项

的原因、质量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估，为客户改进、市场发展等方面做决策参考。 

6.7.2.3 数据平台应当能够有效地集成和处理智慧实验室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包括实验数据、设备状

态数据、环境数据、工作流程数据等。 

6.7.3 备份 

6.7.3.1 智慧实验室应从安全角度出发实现全数据备份。 

6.7.3.2 智慧实验室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备份策略，选择存储备份软件和硬件。 

6.7.3.3 系统应提供完全备份、增量备份、差异备份等备份机制及数据恢复功能。 

安全管理 6.8 

6.8.1 应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宜覆盖硬件安全、软件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

系统安全等保护措施，实现安全管理数字化。 

6.8.2 应建立完善的数据保护措施，采取多重措施来保护数据的安全，如：数据的备份、加密、权限

控制等都是常见的数据安全措施。同时，在数据的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应采取数据加密、备份等

措施，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6.8.3 宜对智慧实验室的系统资源进行实时监测，对智慧实验室内的工作人员进行信息安全教育培训，

增强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和技能。 

6.8.4 加强安全监控和预警，利用物联网技术，对智慧实验室内的硬件、环境等进行全方位监控，及

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避免出现安全事故。同时，利用智能预警系统，对智慧实验室的安全风险进行

预测和预警，为智慧实验室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6.8.5 安全性宜符合 GB/T 27476（所有部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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